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

“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岭

南”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中金岭南 2016 年度拟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测情况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就公司预测 2016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和关联关系、关联交易内容、预计关联交易金额、上年度

实际发生额等事项说明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方与公司的

关系 

2016 年 
预计金额 
（万元） 

2015 年度 
发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华日轻金（深圳）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

之联营企业 
400.00 338.50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华日轻金（深圳）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

之联营企业 
10,000.00 9,110.30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广东十六冶建设有限

公司 
控股股东之控股

子公司 
9,136.44 10,586.71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华日轻金（深圳）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

之联营企业 
18.00 16.98 

向关联方出租资产 
华日轻金（深圳）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

之联营企业 
147.68 147.68 

关联方出租资产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公司之控股股东 
1,200.00 1,200.00 

吸收关联方存款 
深圳市中金联合实业

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

之联营企业 6,000.00 6,000.00 

向关联方支付利息 
深圳市中金联合实业

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

之联营企业 270.00 56.46 



总计  27,172.12 27,456.63 

 

二、关联交易的目的、定价方式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华加日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加日铝业”）

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华加日西林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加日西林”）专业

生产工业铝型材、铝制品，华日轻金（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日轻金”）

是华加日铝业之联营企业（华加日铝业持股比例 45%），专业从事汽车配件用铝

合金挤压材料的生产和销售，华加日西林向华日轻金销售工业铝型材并回收其生

产残留的铝型材废料循环利用，同时华日轻金租赁华加日西林的部分厂房、办公

楼及员工宿舍，与华加日西林形成产业链联合生产，从而产生的关联交易是华加

日铝业、华加日西林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组成部分，也是华加日铝业合理配置资

源、增加销售收入和利润、降低生产成本的措施，对华加日铝业的生产经营有着

积极的影响。华加日西林向华日轻金销售铝型材的定价标准为：铝锭产品价格参

考上海期货交易所上一季度铝锭平均价每季度确认一次，型材产品价格参考上海

期货交易所上一季度铝锭平均价加上加工费、管理费和固定利润率的方式确定；

华日轻金租赁华加日西林厂房、办公楼、宿舍的租赁价格参考周边同类型物业的

租赁价格确定，水电等费用按照供电部门、水务公司的收费标准缴纳。 

广东十六冶建设有限公司是广晟公司控制下的大型国有控股建筑安装施工

企业，具有冶炼、房屋建筑、市政公用、机电安装、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

质，专业提供矿山、冶炼工程施工服务，中金岭南以有色金属矿山开发、冶炼为

核心主业，向广东十六冶建设有限公司采购矿山建设、维护的工程服务，同时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中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建安”）接受

广东十六冶建设有限公司的部分工程分包业务，积极参与中金岭南下属生产单位

和控股企业的生产建设活动，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有利于提高公司矿山

开采、冶炼工程建设的专业程度和安全性，符合行业规则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凡口铅锌矿、韶关冶炼厂、中金建安目

前向广东十六冶建设有限公司采购矿山工程服务和冶炼工程分包服务的价格参

考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工程建设定额站发布的《有色金属工业工程建设运算定额》

（2008 版）、《关于调整有色定额人工费的通知》（2011）中色定字第 007 号、《广

东省建筑与装饰工程综合定额》、《广东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等文件规定的标准，



结合矿山、冶炼厂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制定；广西中金岭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广西中金”）采购广东十六冶建设有限公司建筑工程外包劳务的价格参

考《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有色金属工业尾矿工

程预算定额（2007）》、《有色金属工业建安工程费用定额》（2008）、《有色金属

工业施工机械费用定额》（2008）、《有色金属工业工程建设及其他费用定额》

（2008）等定额规定计取，材料费用按同期地方政府公布的《工程造价信息》

确定，中金建安向广东十六冶建设有限公司提供建筑工程分包劳务的价格亦按上

述标准确定，定价规范、公允。 

目前，中金岭南所属的凡口铅锌矿和韶关冶炼厂占用的韶关市部分生产用地

系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晟公司”）所属资产，

中金岭南与广晟公司长期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参考周边同类型工业用地的市场租

金有偿租赁广晟公司土地，保障了凡口铅锌矿和韶关冶炼厂正常生产经营的开展，

租赁价格公允。 

中金岭南之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

司”），目前持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金融许可证》，主营业务包括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

款及委托投资等，广晟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金联合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金联合”）作为财务公司成员单位之一，财务公司接受其存款并向其支

付利息，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范围内由双方协商确定利率，是财务公司正常开

展主营业务的行为，符合行业规则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财务公司主营业务的

开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均以国家及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为标准或同类型商

品、服务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公正、自愿的商业原则确定，交易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关联交易内部管理制度审批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目前和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上市公

司的独立性。 

三、关联交易的审批情况 

中金岭南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2016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测的议案》，同意 2016 年公司与关联方



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预计 27,172.12 万元，关联董事朱伟、马建华、王

立新回避了表决。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预测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核查了本次董事会的议案、决议、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关联

交易协议等相关文件，了解了上述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后续安排。关于上述关联

交易，保荐机构认为： 

2016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的利益，公司与上述关联

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正常交易事项，发生的交易事项

均属合理、必要，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

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况。经核查，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保荐机构对 2016 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

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彭晗               唐超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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